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易字第

2395號刑事判決

【裁判案由】背信

【裁判日期】民國102年12月19日

【裁判要旨】

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須以為他人處理事

務為前提。所稱「為他人處理事務」即代理

或代表他人辦理其事務之謂，為他人處理事

務，係居於獨立性之地位，抑輔助性之地位

而處理，則非所問；又為他人處理事務之原

因，並無限制，有基於公法上之原因，有基

於私法上之原因，有基於契約關係者，有基

於單方行為者，或依習慣處理他人之事務

者；又受任人為他人（即委任人或本人）處

理事務，基於雙方之內部關係（即委任關

係），在法律上即發生誠實（處理委任事

務）之義務，是關於背信罪之本質，在於為

他人處理事務之人，因違背誠信義務所要求

之信任關係，而從事違反任務之行為，以加

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損害本人之利益。

【評釋】

一、�按：「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

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

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一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42條第

1項定有明文。

二、�本案判決之事實以及主要爭點略為：被

告與告訴人為朋友關係，於民國94年4

月間，在桃園縣桃園市某餐廳內，以從

事提供證券戶短期融資獲利甚豐為

由，邀集告訴人從事短期融資放款，並

保證每期能獲取年利率18%之獲利，告

訴人聽聞後即為應允而達成合意，自

94年9月28日起至97年12月24日止，陸

續以自己及親友資金，匯款新臺幣（下

同）合計2,243萬3,971元至被告於中國

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

信銀行）開設之000000000000000號

帳戶內（此為扣除收益後之銀行轉帳

金額，約定投入金額為2,277萬元），

委由被告從事短期融資放款，其間被

告分別於96年7月6日、97年4月30

日、97年10月3日、97年11月11日、

98年1月22日因資金未使用，將200萬

元、150萬元、50萬元、50萬元、50

萬元之資金匯回告訴人。被告明知自

己係受告訴人委任，以告訴人及其親

友匯入之資金為告訴人從事短期融資

放款，自95年底某時起，因融資之客

戶減少，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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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擅自將告訴人及其親友匯入之資

金作為自己股票買賣之用，而為違背

任務之行為，致告訴人損失上開本金

之金額，被告自98年2月起因未匯回告

訴人應收取之收益且避不見面，告訴

人始知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42

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檢察官遂提起本

案公訴。案經第一審法院認定無罪

後，檢察官提起上訴，而第二審法院

則認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未經

過告訴人同意，而違背其任務，於95

年底陸續將告訴人及其親友之資金，

逕自作為自己投資股票之用，且終至

虧損，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財產，故

被告所為應認已符合刑法第342條第1

項之背信罪之構成要件，因此撤銷第

一審法院之判決。則本案主要爭點

為：被告所為，是否已違反背信罪為

他人處理事務之義務？是否符合背信

罪之構成要件？

三、�經查，本案被告於偵查中自承之內

容，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證述之

情節相符，因此第二審法院認為，被

告於偵查及原審上開自白，係與事實

相符。又被告因買賣股票虧損，業據

被告於偵查中提出補充說明狀及中信

銀行存摺影本在卷可稽，亦有原審調

閱被告中信銀行之帳戶交易明細可資

佐證，而依上開被告中信銀行存摺，

於98年2月份最後一筆款項（即98年2

月16日）交易餘額為305元，迄98年8

月11日交易餘額為222元，是被告供

稱其將告訴人匯入之資金買賣股票而

致虧損亦屬可採；足認告訴人匯款予

被告係基於短期融資放款目的而委任

被告處理事務，被告將款項挪用為自

行買賣股票時並未經過告訴人同意，

且被告將告訴人所匯款項轉做股票買

賣，並造成虧損，而無法返還告訴人

所匯入之本金，均堪認定。

四、�次查，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須以為

他人處理事務為前提，所謂他人之

者，係指受他人委任，而為其處理事

務而言。至於受任人在他人處是否有

職位名稱或有無領取酬勞，則非犯罪

成立之要件（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

第3977號刑事裁判要旨參照）；又刑

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係指為他

人處理事務之受任人，意圖為自己或

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

益，而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而言。所謂

「違背其任務」，除指受任人違背委

任關係之義務外，尚包括受託事務處

分權限之濫用在內，如此始符合本條

規範受任人應誠實信用處理事務之本

旨。從而受任人為本人與第三人訂立

有償契約時，自應盡其應盡之注意義

務，以維護本人之利益，如無其他特

別情事，竟給予該第三人顯不相當之

高額報酬時，即難謂無違背其任務之

行為，以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及損害

本人之利益（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

第3629號刑事裁判要旨參照）。所稱

「為他人處理事務」即代理或代表他

人辦理其事務之謂，為他人處理事

務，係居於獨立性之地位，抑輔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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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位而處理，則非所問；又為他人

處理事務之原因，並無限制，有基於

公法上之原因，有基於私法上之原

因，有基於契約關係者，有基於單方

行為者，或依習慣處理他人之事務

者；又受任人為他人（即委任人或本

人）處理事務，基於雙方之內部關係

（即委任關係），在法律上即發生誠

實（處理委任事務）之義務，是關於

背信罪之本質，在於為他人處理事務

之人，因違背誠信義務所要求之信任

關係，而從事違反任務之行為，以加

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損害本人之利

益。經查，告訴人自94年9月28日起

至97年12月24日止，陸續以自己及親

友資金，匯款至鄭煒騰於中信銀行帳

戶內，其間鄭煒騰有匯回資金500萬

元，而告訴人基於短期融資放款目的

而匯款予被告，此為被告所明知，則

被告即事實上受告訴人之委任處理告

訴人融資放款事項，即應忠實為告訴

人之利益依告訴人之委任為短期融資

放款，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利益，未

經過告訴人同意，而違背其任務，於

95年底陸續逕自作為自己投資股票之

用，且終至虧損，致生損害於告訴人

之財產，被告所為，應認已符合刑法

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之構成要件。

五、�再查，被告雖有辯稱，告訴人資金轉

入伊帳戶，伊依約定每月支付告訴人

年利率18%之利息，伊與告訴人間之金

錢往來關係僅係一般消費借貸，並非

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且告訴人並未限

定伊進行融資放款之對象，亦即包括

陳怡樺及其家人，甚至我本人需要進

行股市買賣時，均可成為融資放款之

對象云云，惟查，被告於偵查中已自

承：不是伊跟告訴人借錢，是伊幫告

訴人做投資，伊有在告訴人陸續匯款

時，都有簽足額的本票及支票給告訴

人等語，是被告於偵查中已自承其與

告訴人非借貸關係；又依上述理由

（二）告訴人之指證可知，被告與告

訴人合意之內容乃告訴人係基於短期

融資放款目的而匯款予被告，此為被

告所明知，是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改稱

其與告訴人是一般消費借貸云云，顯

係事後卸責之詞，自不足採。又被告

既與告訴人約定合意由告訴人匯款給

被告，委任被告從事短期融資放款，

縱被告與告訴人之間約定事項，與民

法上之合夥要件不符，仍無礙被告事

實上有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認定。又

股票投資有虧損風險，參酌被告於偵

查中自承：「（告訴人投資所預期風

險是融資放款的風險，而不是你將款

項用於其他目的的風險？）是，我了

解」等語，被告亦知悉其將告訴人匯

入之款項轉作股票買賣係從事較高風

險之行為，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將告

訴人交付之款項，未依雙方約定進行

短期融資放款，而違背任務自行轉為

較高風險之股票買賣，顯亦逾越告訴

人授權之範圍，核仍屬違背任務之行

為，至被告與告訴人約定應每月支付

告訴人年利率18%之利息，亦無礙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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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違背任務之認定，被告上開所辯均

難認為可採。

六、�末查，本案原審以被告與告訴人並非

合夥關係，並未為告訴人處理事務，

而為被告無罪判決，惟本案告訴人提

供資金委任被告從事融資業務且限制

資金用途，應認為被告係為告訴人處

理事務，被告卻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

益，將資金挪用於個人股票投資，已

符合「違背其任務之行為」等要件，

且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財產，依法應

論以背信罪責，原審諭知被告無罪，

應有違誤，公訴人據此提起上訴，認

有理由，爰由第二審法院撤銷改判。

七、�綜上所述，臺灣高等法院於本案中認

定，被告既與告訴人約定合意由告訴

人匯款給被告，委任被告從事短期融

資放款，被告自應忠實處理委任事

務，不應在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形

下，違反告訴人委任之任務，逕自將

告訴人提供之資金挪作他用，更因此

對告訴人之利益造成損害，此舉顯已

違背誠信義務所要求之信任關係，構

成背信罪嫌。全案已確定。

＊＊＊＊＊＊＊＊＊＊＊＊＊＊＊＊＊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易字第

1354號刑事判決

【裁判案由】竊盜

【裁判日期】民國109年10月16日

【裁判要旨】

刑法竊盜罪之構成要件，除行為人有竊取

他人動產之客觀行為外，尚須主觀上係本於

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始克當

之；是否有被害財產權移動之竊取他人財物

之行為，在外觀上顯而易見，但行為人主觀

上是否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竊盜意

圖，則隱藏於行為者內心之中，自應從被害

者與行為人之關係，行為人是否有管理事務

之職責、權限及財產權物體移動之原因、事

實，是否造成被害者財產上實質損害等客觀

具體情狀一一檢視詳審細究而判斷之。

【評釋】

一、�按：「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

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五百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20條第

1項定有明文。

二、�本案判決之事實以及主要爭點略為：

被告陳金足與告訴人李和濱原為夫妻

關係，於民國100年2、3月間之前已

分居。而被告於民國100年2、3月

間，因其房屋貸款及保險金無法繳

納，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至臺北市

○○區○○○路00巷00號6樓之4之告

訴人租屋處，徒手竊取告訴人藏放在

天花板夾層內膠袋包裝之現金新臺幣

（下同）200萬元得手。嗣於107年3

月間，被告之長子李嘉洋告知告訴

人，始查知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檢察官遂提

起本案公訴，案經第一審法院認定被

告涉犯侵入住宅竊盜罪後，被告提起

上訴，第二審法院認為被告拿取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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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主觀上不具竊盜之不法所有意

圖，因此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改

判被告無罪。故本案主要爭點為：被

告拿取現金時，主觀上是否有為自己

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竊盜意圖？認定

基準為何？

三、�經查，被告雖有利用告訴人不在之機

會，持上開林森北路住處鑰匙開門進

入並拿取現金200萬元之行為，然被告

於警詢時供稱：伊與告訴人登記離婚

後，仍居住在臺北市○○區○○街000

號9樓之2（下稱農安街住處），告訴

人在農安街、林森北路住處都有住，

伊有時候也會去林森北路住處等語，

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證稱：伊與

被告登記離婚，從99年開始租屋在林

森北路，伊有時候會去被告農安街住

處；伊向被告承租的辦公室就在農安

街住處隔壁，所以被告有伊辦公室的

備份鑰匙，伊鑰匙都是一整串放在一

起等語大致相符，無法排除告訴人連

同林森北路住處、辦公室之備份鑰匙

一併交予被告之可能性，亦不能遽認

被告係無故進入上址林森北路住處。

四、�次查，被告於上揭時、地自行拿取告訴

人藏放在房間天花板夾層之現金200萬

元時，其主觀上究否基於為自己不法

所有之意圖，攸關被告所為是否應評

價為竊盜犯行。然證人李姵瑩於警

詢、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被告之前幫

告訴人管理公司，因為被告把錢交給

外遇對象管理，不拿錢回家繳貸款，被

告也幫告訴人繳納位於臺北市中山區

農安街住處之房屋貸款；100年間，被

告曾告知從告訴人處拿回一筆錢，因

為告訴人先前向保險公司辦理保單質

押借款，伊與被告討論後，決定先把

貸款利息較高之保單質借清償，剩餘

拿去清償房屋貸款，有保單借款的清

償證明；伊是房屋貸款的連帶保證

人，每月要清償10幾萬元，常詢問被

告有無足夠金錢繳納房貸，因此知道

房屋貸款都是被告在處理等語明確；

證人李嘉洋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

時均證稱：100年2、3月間，曾與被告

一同進入告訴人位於臺北市中山區林

森北路310巷40號6樓之4住處，並在房

間天花板夾層內發現以透明塑膠袋包

裝之現金數百萬元；隔2、3日，被告說

她將錢全部拿走，並代為清償其積欠

南山人壽公司30幾萬元貸款等語，且

於原審審理時明確證稱：被告確有幫

其繳清積欠南山人壽公司欠款等語。

此外，有被告提出之國泰世華銀行存

摺內頁、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終身壽險保險單暨保單借款專用批註

單（被保險人為告訴人、受益人為告

訴人及被告）、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保單首頁暨還款收據2份（要保

人分係告訴人、李嘉洋）、南山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108年10月7日（108）

南壽保單字第C1971號函存卷可佐。綜

上，足認被告自告訴人住處拿取現金

200萬元後，係用於清償告訴人及其子

李嘉洋積欠之保單借款、房屋貸款等

途，尚非全供其個人使用；被告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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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5月30日與告訴人辦理離婚登記，

然其仍持續為告訴人管理公司、繳納

房屋貸款等情，已如前述，縱不具夫

妻間代理之權限，無法排除被告拿取

告訴人款項時，主觀上係出於維護告

訴人之保險契約、財產（房屋）利益而

代為清償、繳納欠款之可能，難認被

告拿取上開現金200萬元時，主觀上必

存有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竊盜

意圖。況被告於上揭時、地拿取200萬

元現金後，旋主動告知證人李嘉洋、

李姵瑩，業經證人李嘉洋、李姵瑩證

述明確，衡情被告倘有竊盜之不法所

有意圖，絕無可能主動告知他人，毫

無掩飾，自曝其竊盜犯行之可能；而被

告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達成和解，

告訴代理人當庭表示：雙方已釐清誤

會，依被告提出之單據，可知其自林森

北路住處拿取之200萬元現金應係清償

告訴人保單借款，應無不法所有意圖

等語，並有和解契約書存卷可佐。從

而，被告辯稱其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

不法所有之竊盜意圖等語，尚非全屬

無據，揆諸首揭說明，自不能遽以竊盜

或加重竊盜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案第二審法院認為，刑

法竊盜罪之成立，必須行為人於行為

時，具備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意

圖之主觀違法要件，而此部分必須從

被害者與行為人之關係，行為人是否

有管理事務之職責、權限及財產權物

體移動之原因、事實等外在客觀因素

加以判斷。本案自被告客觀行為觀

之，足認其於行為時不具不法所有意

圖，因此撤銷原審判決，改判無罪。

全案已確定。

全 國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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